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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

號

承辦單位：特殊教育科

承辦人：曾子芸

電話：7995678#3083

電子信箱：ss220326@kcg.gov.tw

受文者：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7日

發文字號：高市教特字第111301238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高雄市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評鑑工作說明會實施計

畫1份 (43177057_11130123800A0C_ATTCH1.pdf)

主旨：檢送「高雄市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

礙類）評鑑工作說明會實施計畫」（如附件），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高雄市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礙

類）評鑑工作實施計畫」辦理。

二、為協助高雄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及所屬幼兒園瞭

解110學年度評鑑作業流程及資料準備方向，特辦此說明

會，資訊如下：

(一)對象：高雄市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評鑑對

象。

(二)時間與地點：

１、時間：111年1月25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中午12

時。

２、地點：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行政大樓3樓視聽教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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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仁武區澄觀路1389號）。

(三)聯繫人：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教育推廣組林政勤教

師，電話：07-262-4900分機23，電子信箱：

macrame20@yahoo.com.tw。

三、報名資訊：請於111年1月10日（星期一）至111年1月19日

（星期三）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報名（路徑：

http://special.moe.gov.tw/study.php/研習報名/縣市特

教研習/開啟查詢。請點選：高雄市、主管機關委辦、高雄

市教育局、關鍵字：學前教育階段特教評鑑）。

四、參加本次研習及工作人員，請所屬單位准予公（差）假登

記，另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

正本：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莊敬國

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獅湖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

區鼎金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中庄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翁園國民小學、高

雄市小港區小港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青山國民

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桂林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

仁武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高雄市左營

區勝利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民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舊城國民小學、高

雄市永安區永安國民小學、高雄市永安區維新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兆湘國民

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

中芸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王公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金潭國民小學、高雄

市立前金幼兒園、高雄市前鎮區佛公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高

雄市前鎮區復興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五權國民

小學、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

凱旋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福東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福康國民小學、高雄

市桃源區桃源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文賢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信義國民小

學、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後

勁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莒光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學、高雄市

鼓山區鼓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

學、高雄市旗山區溪洲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嶺

口國民小學、高雄市旗津區中洲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民小學、高雄市

鳳山區中崙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文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正義國民小

學、高雄市鳳山區福誠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鎮

北國民小學、高雄市橋頭區興糖國民小學

副本：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含附件)、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含附件)、本局

特殊教育科(紙本)(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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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評鑑
工作說明會實施計畫 

    111年1月7日高市教特字第11130123800號函訂 

一、依據：高雄市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評鑑工作

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增進高雄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充分瞭解執行評鑑之精神，以提

升特殊教育服務品質。 

  (二)協助高雄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及所屬幼兒園瞭解110學年度評

鑑作業流程及準備資料之方向。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協辦單位：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 

四、參加對象：高雄市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評鑑對象。 

五、研習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11年1月25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二)地點：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行政大樓3樓視聽教室（仁武區澄觀路

1389號）。 

六、報名方式及錄取人數： 

  (一)報名時間及路徑： 

      1.時間：111年1月10日（星期一）至111年1月19日（星期三）。 

      2.路徑：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s://special.moe.gov.tw）/研習報

名/縣市特教研習/開啟查詢。請點選：高雄市、主管機關委辦、高雄

市教育局、關鍵字「學前教育階段特教評鑑」查詢報名。 

      3.聯繫人：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教育推廣組林政勤教師，電話：07-

262-4900分機23，電子信箱：macrame20@yahoo.com.tw。 

  (二)錄取人數及公告錄取名單： 

      1.錄取人數：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評鑑對象，共150位。  

      2.公告錄取名單：111年1月20日（星期四）下午3時後公告於全國特殊教

育資訊網，請報名人員自行上網查詢。 

七、差勤方式：本次研習之本局所屬教師及工作人員，請所屬單位准予公（差）

假登記。 

https://special.moe.gov.tw/
mailto:macrame2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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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習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9：20-09：30 報到 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09：30-09：40 長官致詞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09：40-11：10 
106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評

鑑績優學校經驗分享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陳冠廷教師 

11：10-11：30 綜合座談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九、研習時數： 

 (一)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 

 (二)為配合研習系統登錄期限規定，請研習人員於研習完畢後的第二週期間

（7~14天內）上網查詢研習時數登錄結果，若有疑問請於研習結束後十

四天內洽詢聯絡人，逾時不受理申復。 

十、注意事項：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請研習人員佩戴口罩及配合學校防疫工作，

以維護其他人員健康；若有身體不適，請落實在家自主健康管理。 

 (二)報名時請確認電子信箱之正確性，以便寄發研習相關訊息。 

 (三)為節能減碳環保生活，請自行攜帶環保杯及餐具。 

十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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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

號

承辦單位：特殊教育科

承辦人：曾子芸

電話：7995678#3083

電子信箱：ss220326@kcg.gov.tw

受文者：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日

發文字號：高市教特字第110362372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高雄市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評鑑工作實施計畫1份 

(41421977_11036237200A0C_ATTCH1.pdf)

主旨：檢送「高雄市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

礙類）評鑑工作實施計畫」1份（如附件），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第47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6條

及「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要

點」辦理。

二、本局為瞭解本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推展情形，落實特

殊教育班教學輔導及行政工作督導，並提升特殊教育教學

品質，依據特殊教育法之立法意旨及實施階段，110學年度

規劃辦理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評鑑工

作，以協助學校精進及教師專業成長，重點內容略以：

(一)評鑑對象：本局所屬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公立幼兒園。

(二)受評資料範圍：109學年度及110學年度第1學期之資料

（109年8月1日至111年1月31日）。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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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評資料上傳時間及路徑：

１、時間：111年3月1日（星期二）至111年4月30日（星期

六）下午5時。

２、路徑：登入高雄市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www.

spec.kh.edu.tw）/特教評鑑檔案。

(四)評鑑方式：採線上審查；若評鑑委員認為有檢視個別化

教育計畫紙本之需求，再行補送紙本資料。

(五)評鑑項目：行政支持、人力資源發展與運用、課程與教

學、幼兒輔導。

(六)評鑑結果：特優（95分以上）；優等（90分至94分）；

甲等（80分至未達90分）；乙等（70分至未達80分）；

丙等（未達70分）。

(七)申復：評鑑結果送達後14日內，得就評鑑結果提出申

復。

(八)申訴：對申復結果不服者，得於申復結果送達後14日內

向本局提起申訴。

三、倘貴校（園）評鑑對象有評鑑自評表之需求，請逕至高雄

市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www.spec.kh.edu.tw）/學前

專區/特教評鑑/110學年度資料夾項下下載。

正本：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莊敬國

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獅湖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

區鼎金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中庄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翁園國民小學、高

雄市小港區小港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青山國民

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桂林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

仁武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高雄市左營

區勝利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民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舊城國民小學、高

雄市永安區永安國民小學、高雄市永安區維新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兆湘國民

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

中芸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王公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金潭國民小學、高雄

市立前金幼兒園、高雄市前鎮區佛公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高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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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前鎮區復興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五權國民

小學、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

凱旋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福東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福康國民小學、高雄

市桃源區桃源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文賢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信義國民小

學、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後

勁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莒光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學、高雄市

鼓山區鼓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

學、高雄市旗山區溪洲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嶺

口國民小學、高雄市旗津區中洲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民小學、高雄市

鳳山區中崙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文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正義國民小

學、高雄市鳳山區福誠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鎮

北國民小學、高雄市橋頭區興糖國民小學

副本：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含附件)、本局特殊教育科(紙本)(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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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評鑑工作實施計畫 

110年 9月 1 日高市教特字第 11036237200 號函訂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 47條。 

  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6條。 

  三、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要點。 

  四、108-112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推動計畫。 

貳、目的： 

  一、瞭解本市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推展情形及所遭遇之問題，落實學校特

殊教育班教學輔導及行政工作之督導，促進學校建立自我精進機制。 

  二、檢視特殊教育資源運用之方式，並提升特殊教育教學品質，藉此提供特

殊需求幼兒適性學習內容及促進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肆、評鑑對象：本局所屬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公立幼兒園（如附件）。 

伍、受評資料範圍與上傳資訊： 

  一、範圍：109 學年度及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資料（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1月 31日）。 

  二、上傳資訊： 

    (一)時間：111 年 3 月 1 日（星期二）至 111 年 4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5時。 

    (二)路徑：登入高雄市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www.spec.kh.edu.tw）/特教

評鑑檔案項下。 

  三、評鑑自評表請逕至高雄市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www.spec.kh.edu.tw）/

學前專區/特教評鑑/110學年度資料夾項下下載。 

陸、評鑑方式： 

  一、採線上審查，請評鑑對象依各評鑑指標上傳資料。 

  二、評鑑指標第叁大項「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與檢討」，請集中式特教班每班

至少上傳 2份、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每位教師至少上傳 1份；若評鑑委員

認為有檢視紙本之需求，則請評鑑對象於規定時間內補送紙本資料。 

柒、評鑑程序： 

  一、擬訂評鑑實施計畫：包括評鑑項目（含指標）、程序、結果、申復、申訴、

評鑑委員資格、說明會、倫理、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 

http://www.spec.kh.edu.tw）/學前專區/
http://www.spec.kh.edu.tw）/學前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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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成評鑑小組： 

    (一)組成人員：每組共 4 名委員進行評鑑，包含學者專家 1 名、相關社會

團體代表 1 名、學前特殊教育教師代表 1 名及本局相關人員 1 名，並

共同執行本評鑑之事項。 

    (二)任務：執行線上評鑑、追蹤輔導事務及撰寫評鑑報告。 

  三、公告實施計畫：由本局於評鑑對象上傳受評資料之 6 個月前公告，並函

知評鑑對象據以辦理。 

  四、辦理評鑑委員行前說明會：召開評鑑小組會議討論評鑑指標之評核標準

與時間等事宜。 

  五、辦理評鑑對象說明會：向評鑑對象說明評鑑工作實施計畫、評鑑指標、

申復及申訴等事宜。 

  六、函知評鑑結果：本局於評鑑結束後函知評鑑對象評鑑結果（特優：95 分

以上；優等：90分至 94分；甲等：80分至未達 90分；乙等：70分至未

達 80分；丙等：未達 70分）。 

  七、申復及申訴： 

    (一)評鑑對象於評鑑結果送達後 14日內，得就評鑑結果提出申復；申復有

理由者，由評鑑小組修正評鑑結果，並函知評鑑對象更正評鑑結果。 

    (二)對申復結果仍不服之評鑑對象，得於申復結果送達後 14日內向本局提

起申訴；申訴有理由者，由本局召開申訴評議會決定之，並函知評鑑

對象評議決定。 

捌、評鑑項目：包括「行政支持」、「人力資源發展與運用」、「課程與教學」、「幼

兒輔導」等四大項。 

  一、集中式特教班之評鑑指標與配分： 

項  目 評  鑑  指  標 配 分 

1、行政支持（19分） 

1-1 校（園）長及

相關行政人員的特

殊教育理念（6分） 

1-1-1 校（園）長或業務單位主任參與、督導學前特殊教育班的經營與運

作。 
3 

1-1-2 校（園）長或業務單位主任積極參與學前特殊教育會議，如個別化

教育計畫會議、教學研討會、個案研討會等。 
3 

1-2 行政組織與支

持服務（13分） 

1-2-1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針對學前特教工作的推動情形。 3 

1-2-2 校園無障礙環境之完善與教室的設置考量幼兒的動線。 3 

1-2-3 依法編列特殊教育經費與執行並專款專用。 2 

1-2-4 協助提供特殊教育幼兒家庭支持、輔導、親職教育、轉介、特教宣

導及融合活動等服務。 
2 

1-2-5 提供特殊教育班與普通班融合之行政支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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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力資源發展與運用（18 分） 

2-1 教師聘用與專

業進修（9分） 

2-1-1 合格特殊教育教師率 80%以上。 2 

2-1-2特殊教育教師最近3年內參加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54小時以上（任

教特殊教育年資未滿 3 年者依其任教年資比例核算)。 
5 

2-1-3普通班教師具備特教 3學分或參加特教知能研習 54小時以上者達 70

％以上。 
1 

2-1-4 籌辦或參與教師專業社群並有產出成果。 1 

2-2 專業團隊與社

會資源運用（9分） 

2-2-1 協助申請相關專業人員之服務與輔導。 2 

2-2-2 協助辦理特殊教育及相關社會福利資源宣導活動。 2 

2-2-3 協助教育局辦理各項活動（鑑輔會初評工作、學前補助宣導、個別

化教育計畫審查、特教輔導團、承辦特教研習、巡迴分區督導等）。 
3 

2-2-4 社區資源檔案建置與運用。 2 

3、課程與教學（47 分） 

3-1 個別化教育計

畫訂定與檢討（15

分） 

3-1-1 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內容符合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 3 

3-1-2 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以團隊合作方式，參與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

員、特殊教育及相關教師、家長。 
3 

3-1-3 個別化教育計畫學年教育目標及學期教育目標能依據幼兒現況能力

訂定。 
3 

3-1-4 個別化教育計畫所列服務內容符合幼兒需求。 3 

3-1-5 依規定時程完成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 3 

3-2 課程與教學

（12分） 

3-2-1 依據幼兒能力與需求設計適性且多元化課程。 3 

3-2-2 將個別化教育計畫目標融入課程與作息活動中執行。 3 

3-2-3視幼兒狀況與需求運用有效教學策略與輔助器材或其他替代性器材。 3 

3-2-4 視幼兒學習狀況，安排適當的課程、活動、情境與普通班幼兒進行

融合學習。 
3 

3-3 教材發展與編

選（8 分） 

3-3-1 依據幼兒學習需要選擇、修編或自編教材。 2 

3-3-2 教材難度適合幼兒需求（功能性、具體性等）。 2 

3-3-3 教學媒材的使用符合幼兒特質（圖片、圖像、文字、多媒體等）。 2 

3-3-4 能妥善管理與應用教材、教具。 2 

3-4 評量運用與執

行（6 分） 

3-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瞭解幼兒起始能力、學習成效。 3 

3-4-2 每學期對幼兒的學習成效做評估與檢討（幼兒學習檔案）。 3 

3-5 班級經營與管

理（6 分） 

3-5-1 依據教學需求或教學主題規劃學習空間及情境。 3 

3-5-2 親師互動與交流，落實有效幼兒管理（出缺席情形、紀律維持、聯

絡簿、服藥紀錄等）。 
3 

4、幼兒輔導（16分） 

4-1 幼兒特殊行為

輔導與策略（6分） 

4-1-1 幼兒基本資料與訪談幼兒主要照顧者紀錄詳實。 3 

4-1-2 個案輔導紀錄詳實，召開個案研討會議，並邀請家長、相關專業人

員共同參與，並針對情緒及行為問題擬定且實施正向介入策略。 
3 

4-2 轉銜輔導（10

分） 

4-2-1 訂定轉銜計畫並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 4 

4-2-2 於限期內邀請相關人員召開轉銜輔導會議，確實完成轉銜與特教通

報網通報手續並進行後續追蹤輔導（至少協助追蹤輔導半年）。 
3 

4-2-3 辦理符合家長與幼兒需求的多元轉銜相關活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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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巡迴輔導班之評鑑指標與配分： 

項  目 評  鑑  指  標 配 分 

1、行政支持（19分） 

1-1 校（園）長及

相關行政人員的特

殊教育理念（8分） 

1-1-1 校（園）長或業務單位主任參與、督導學前特殊教育班的經營與運

作。 

4 

1-1-2 校（園）長或業務單位主任積極參與學前特殊教育會議，如個別化

教育計畫會議、教學研討會、個案研討會等。 

4 

1-2 行政組織與支

持服務（11分） 

1-2-1 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針對學前特教工作的推動情形。 4 

1-2-2 依法編列特殊教育經費與執行並專款專用。 3 

1-2-3 協助提供特殊教育幼兒家庭支持、輔導、親職教育、轉介、特教宣

導及融合活動等服務。 

4 

2、人力資源發展與運用（18 分） 

2-1 教師聘用與專

業進修（9分） 

2-1-1 合格特殊教育教師率在 80%以上。 2 

2-1-2特殊教育教師最近3年內參加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54小時以上（任

教特殊教育年資未滿 3 年者依其任教年資比例核算)。 
5 

2-1-3普通班教師具備特教 3學分或參加特教知能研習 54小時以上者達 70

％以上。 
1 

2-1-4 籌辦或參與教師專業社群並有產出成果。 1 

2-2 專業團隊與社

會資源運用（9分） 

2-2-1 協助申請相關專業人員之服務與輔導。 3 

2-2-2協助受輔學校或幼兒園辦理特殊教育及相關社會福利資源宣導活動。 3 

2-2-3 協助教育局辦理各項活動（鑑輔會初評工作、學前補助宣導、個別

化教育計畫審查、特教輔導團、承辦特教研習、巡迴分區督導等）。 
3 

3、課程與教學（47 分） 

3-1 個別化教育計

畫訂定與檢討（15

分） 

3-1-1 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內容符合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 3 

3-1-2 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以團隊合作方式，參與人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

員、特殊教育及相關教師、家長。 
3 

3-1-3 個別化教育計畫學年教育目標及學期教育目標能依據幼兒現況能力

訂定。 
3 

3-1-4 個別化教育計畫所列服務內容符合幼兒需求。 3 

3-1-5 依規定時程完成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每學期至少檢討一次。 3 

3-2 課程與教學

（12分） 

3-2-1 能採多元化的巡迴輔導模式，例如：合作諮詢模式等。 3 

3-2-2 將個別化教育計畫目標融入課程與作息活動中執行。 3 

3-2-3視幼兒狀況與需求運用有效教學策略與輔助器材或其他替代性器材。 3 

3-2-4 視幼兒學習狀況，安排適當的課程、活動、情境與普通班幼兒進行

融合學習。 
3 

3-3 教材發展與編

選（12分） 

3-3-1 依據幼兒學習需要選擇、修編或自編教材。 3 

3-3-2 教材難度適合幼兒需求（功能性、具體性等）。 3 

3-3-3 教學媒材的使用符合幼兒特質（圖片、圖像、文字、多媒體等）。 3 

3-3-4 能妥善管理與應用教材、教具。 3 

3-4 評量運用與執

行（8 分） 

3-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瞭解幼兒起始能力、學習成效。 4 

3-4-2 每學期對幼兒的學習成效做評估與檢討（幼兒學習檔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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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幼兒輔導（16分） 

4-1 幼兒特殊行為

輔導與策略（6分） 

4-1-1 幼兒基本資料與訪談幼兒主要照顧者紀錄詳實。 3 

4-1-2 個案輔導紀錄詳實，召開個案研討會議，並邀請家長、相關專業人

員共同參與，並針對情緒及行為問題擬定且實施正向介入策略。 
3 

4-2 轉銜輔導（10

分） 

4-2-1 參與訂定轉銜計畫並納入個別化教育計畫。 4 

4-2-2 協助於限期內邀請相關人員召開轉銜輔導會議，確實完成轉銜與特

教通報網通報手續並進行後續追蹤輔導（至少協助追蹤輔導半年）。 
3 

4-2-3 協助參與辦理符合家長與幼兒需求的多元轉銜相關活動。 3 

玖、評鑑結果計分及敘獎額度： 

  一、特優（95分以上）：評鑑對象校（園）長、業務承辦主任、業務承辦人

及特教班教師每班 1至 3名各記功乙次，幼兒園得辦理經驗分享觀摩會。 

  二、優等（90分至 94分）：評鑑對象校（園）長、業務承辦主任、業務承辦

人及特教班教師每班 1至 3名各記嘉獎貳次，幼兒園得辦理經驗分享觀

摩會。 

  三、甲等（80分至未達 90分）：評鑑對象校（園）長、業務承辦主任、業務

承辦人及特教班教師每班 1至 3名各記嘉獎乙次。 

  四、乙等（70分至未達 80分）：不予敘獎，待改進之部分請校（園）長督促

相關人員改善，並繳交改進計畫（本局無實施實地訪視）。 

  五、丙等（未達 70分）：列為追蹤輔導對象，評鑑對象校（園）長、業務承

辦主任、業務承辦人及特教班教師等有關人員應予改善，本局於適當輔

導，將進行實地訪視並辦理複評。 

  六、上述工作績優人員及獲得特優、優等或甲等之幼兒園應予敘獎，校（園）

長部分由本局人事單位核布，教師部分由學校或幼兒園依權責發布。 

  七、評鑑結果之優缺點本局以個別函知評鑑對象，以作為獎勵及督導改進參

考，並得列為校（園）長遴選暨相關人員成績考核之參酌。 

拾、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支應。 

拾壹、預期效益： 

    一、提供評鑑對象檢視自我特殊教育辦學績效和改善機制，以提升幼兒園

教學品質。 

    二、激勵幼兒園教育人員士氣，強化自我評鑑效能。 

    三、結合專家學者建立諮詢管道，強化幼兒園追蹤評鑑機制，以促進專業

成長。 

    四、提供評鑑對象特殊教育發展及輔導作業之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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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評鑑倫理及迴避： 

    一、評鑑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評審委員在評鑑前應確實做好身分保密，並在行前詳閱評鑑對象相關

資料。 

    三、評鑑委員於評鑑過程中對評鑑對象所提供之資料及資訊，應確實做到

保密原則。 

    四、評鑑委員於評鑑期間應親自全程參與及依期程辦理評鑑工作。 

    五、評鑑委員應全程參與後續之申復及申訴意見討論與評鑑報告確認相關

會議。 

    六、本局參與評鑑之相關人員，因由評鑑工作所獲取之各種資訊，應負保

密之義務，不得公開。 

拾叁、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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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0學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評鑑對象名單 

集中式特教班 

序號 評鑑對象名單 序號 評鑑對象名單 

1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國民小學 2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 

3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國民小學 4 高雄市大寮區翁園國民小學 

5 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民小學 6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國民小學 

7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 8 高雄市立裕誠幼兒園 

9 高雄市左營區舊城國民小學 10 高雄市岡山區兆湘國民小學 

11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國民小學 12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國民小學 

13 高雄市立前金幼兒園 14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15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國民小學 16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國民小學 

17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 18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國民小學 

19 高雄市苓雅區福康國民小學 20 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國民小學 

21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國民小學 22 高雄市楠梓區莒光國民小學 

23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學 24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民小學 

25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 26 高雄市旗山區溪洲國民小學 

27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國民小學 28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民小學 

29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國民小學 30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巡迴輔導班 

序號 評鑑對象名單 序號 評鑑對象名單 

1 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 2 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 

3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 4 高雄市三民區獅湖國民小學 

5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國民小學 6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國民小學 

7 高雄市小港區青山國民小學 8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國民小學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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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評鑑對象名單 序號 評鑑對象名單 

9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國民小學 10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國民小學 

11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 12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 

13 高雄市左營區新民國民小學 14 高雄市左營區舊城國民小學 

15 高雄市永安區永安國民小學 16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國民小學 

17 高雄市岡山區兆湘國民小學 18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國民小學 

19 高雄市林園區中芸國民小學 20 高雄市林園區金潭國民小學 

21 高雄市立前金幼兒園 22 高雄市前鎮區佛公國民小學 

23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 24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國民小學 

25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26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國民小學 

27 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 28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國民小學 

29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國民小學 30 高雄市桃源區桃源國民小學 

31 高雄市湖內區文賢國民小學 32 高雄市新興區信義國民小學 

33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 34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學 

35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民小學 36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 

37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小學 38 高雄市旗山區嶺口國民小學 

39 高雄市鳳山區文山國民小學 40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國民小學 

41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國民小學 42 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43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國民小學 44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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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28

條
 

4-
1-
2

個
案

輔
導

紀
錄

詳
實

，
召

開
個

案
研

討
會

議
，

並
邀

請
家

長
、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共
同

參
與

，
並

針
對

情
緒

及
行

為
問

題
擬

定
且

實
施
正
向
介
入
策
略
。
（
3
分
）

 

個
案
會
議
紀
錄
、
輔

導
紀
錄
、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
申
請
鑑
定

安
置
資
料
（
重
新
評

估
、
重
新
安
置
、
酌

減
班
級
人
數
等
）
等

文
件
 

 
 

 

4-
2

轉
銜

輔
導

（
10

分
）
 

4-
2-
1

訂
定

轉
銜

計
畫

並
納

入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
（
4
分
）
 

 
計
畫
等
資
料
 

 
 

 
＊

特
殊

教
育

法
18

條
、



 
5

4-
2-
2

於
限

期
內

邀
請

相
關

人
員

召
開

轉
銜

輔
導

會
議

，
確

實
完

成
轉

銜
與

特
教

通
報

網
通

報
手

續
並

進
行

後
續

追
蹤

輔
導

（
至

少
協

助
追
蹤
輔
導
半
年
）
。
（
3
分
）
 

 
紀
錄
文
件
 

 
 

 

31
、
46

條
 

＊
10
8-
11
2
學

年
度

學
前

特
殊

教
育

推
動

計
畫

1-
3 

4-
2-
3

辦
理

符
合

家
長

與
幼

兒
需

求
的

多
元

轉
銜

相
關

活
動

。
（

3
分
）
 

 
紀
錄
或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1

高
雄
市

11
0
學
年
度
學
前
教
育
階
段
特
殊
教
育
（
身
心
障
礙
類
）
評
鑑
自
評
表
 

【
巡
迴
輔
導
班
】
 

評
鑑

項
目

 
評

分
指

標
 

自
評

分
數

準
備

資
料

內
容

具
體

事
實

質
化

說
明

評
鑑

委
員

評
分

評
鑑

委
員

意
見

及
建

議
 

法
令

依
據

與
說

明
 

1
、

行
政

支
持

（
1
9
分

）
 

1-
1

校
（

園
）

長
及

相
關

行
政

人
員

的
特

殊
教

育
理
念
（
8
分
）

1-
1-
1
校
（
園
）
長
或
業

務
單
位

主
任
參
與
、
督
導
學
前
特

殊
教
育

班
的
經
營
與
運
作
。
（
4
分
）
 

 
校
（
園
）
長
及
業
務

單
位
參
與
會
議
證
明

 
 

 

＊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7
條
 

 、
15

條
 

1-
1-
2
校
（
園
）
長
或
業
務
單
位

主
任

積
極

參
與

學
前

特
殊

教
育

會
議

，
如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會

議
、
教
學
研
討
會
、
個
案

研
討
會

等
。
（
4
分
）
 

 
會
議
紀
錄
及
會
議
簽

到
表
 

 
 

 

1-
2

行
政

組
織

與
支

持
服

務
（
11

分
）
 

1-
2-
1
學
校
特
殊
教
育
推

行
委
員

會
針

對
學

前
特

教
工

作
的

推
動

情
形
。
（
4
分
）
 

 

特
殊
教
育
推
行
委
員

會
設
置
辦
法
、
年
度

工
作
計
畫
等
相
關
資

料
 

 
 

 

＊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9
、

17
、

18
、

21
、

33
、

45
、
46

條
 

＊
10
8-
11
2
學

年
度

學
前

特
殊

教
育

推
動

計
畫

2-
3、

3-
3、

3-
4、

3-
6 

1-
2-
2
依
法
編
列
特
殊
教
育
經
費

與
執
行
並
專
款
專
用
。
（

3
分
）

 
經
費
編
列
及
採
購
資

料
 

 
 

 

1-
2-
3
協
助
提
供
特
殊
教
育
幼
兒

家
庭

支
持
、
輔

導
、
親

職
教

育
、

轉
介
、
特
教

宣
導

及
融

合
活

動
等

服
務
。
（
4
分
）
 

 
證
明
資
料
（
非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及
法
定

會
議
相
關
資
料
）

 
 

 

2
、

人
力

資
源

發
展

與
運

用
（

1
8
分

）
 

2-
1

教
師

聘
用

與
專
業
進
修
（
9

分
）
 

2-
1-
1
合
格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率
在

80
%以

上
。
（
2
分
）
 

 
教
師
特
教
合
格
證
書

 
 

 
 

2-
1-
2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最
近

3
年

內
參

加
特

殊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研

習
54

小
時

以
上

（
任

教
特

殊
教

 
研
習
證
明
資
料
 

 
 

 
 



 
2

育
年

資
未

滿
3

年
者

依
其

任
教

年
資
比
例
核
算
)。

（
5
分
）
 

2-
1-
3
普
通
班
教
師
具
備

特
教

3
學

分
或

參
加

特
教

知
能

研
習

5
4

小
時
以
上
者
達

70
％
以
上
。
（
1

分
）
 

 
學
分
或
特
教
知
能
研

習
時
數
證
明
 

 
 

 
 

2-
1-
4

籌
辦

或
參

與
教

師
專

業
社
群
並
有
產
出
成
果
。
（
1
分
）

 
相
關
證
明
 

 
 

 
 

2-
2

專
業

團
隊

與
社

會
資

源
運

用
（
9
分
）
 

2-
2-
1
協
助
申
請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之
服
務
與
輔
導
。
（
3
分
）
 

 
證
明
資
料
 

 
 

 
＊
10
8-
11
2
學

年
度

學
前

特
殊

教
育

推
動

計
畫

3-
3、

3-
4、

3-
6 

2-
2-
2
協
助
受
輔
學
校
或
幼
兒
園

辦
理

特
殊

教
育

及
相

關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宣
導
活
動
。
（
3
分
）
 

 
證
明
資
料
 

 
 

 

2-
2-
3
協
助
教
育
局
辦
理
各
項
活

動
（
鑑
輔
會
初
評
工
作
、
學
前
補

助
宣

導
、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審

查
、
特
教
輔
導
團
、
承
辦

特
教
研

習
、

巡
迴

分
區

督
導

等
）

。
（

3
分
）
 

 
相
關
證
明
 

 
 

 
 

3
、

課
程

與
教

學
（

4
7
分

）
 

3-
1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訂

定
與

檢
討
（
15

分
）

3-
1-
1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訂

定
內

容
符

合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之
相
關
規
定
。
（
3
分
）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內

容
 

 
 

 
＊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24
、
 

  
28

條
 

＊
特

殊
教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9、
10

條
 

3-
1-
2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訂

定
以

團
隊

合
作

方
式

，
參

與
人

員
應

包
括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
特

殊
教

育
及

相
關
教
師
、
家
長
。
（
3
分
）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會

議
紀
錄
及
會
議
簽
到

表
 

 
 

 

3-
1-
3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學

年
教

育
目

標
及

學
期

教
育

目
標

能
依

據
幼
兒
現
況
能
力
訂
定
。
（
3
分
）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內

容
 

 
 

 



 
3

3-
1-
4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所

列
服

務
內
容
符
合
幼
兒
需
求
。
（
3
分
）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內

容
 

 
 

 

3-
1-
5

依
規

定
時

程
完

成
訂

定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並
每

學
期

至
少

檢

討
一
次
。
（
3
分
）
 

 
檢
討
會
議
紀
錄
及
簽

到
表
等
資
料
 

 
 

 

3-
2

課
程

與
教

學
（
12

分
）
 

3-
2-
1

能
採

多
元

化
的

巡
迴

輔
導

模
式
，
例
如
：
合
作
諮
詢
模
式
等
。

（
3
分
）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內

容
、
授
課
情
形
紀
錄

等
 

 
 

 

＊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19
條
 

3-
2-
2

將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目
標

融
入

課
程

與
作

息
活

動
中

執
行

。

（
3
分
）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內

容
、
授
課
情
形
紀
錄

等
 

 
 

 

3-
2-
3

視
幼

兒
狀

況
與

需
求

運
用

有
效

教
學

策
略

與
輔

助
器

材
或

其

他
替
代
性
器
材
。
（
3
分
）
 

 

教
學
檔
案
或
其
他
可

資
辨
識
文
件
、
相

片
、
錄
影
等
 

 
 

 

3-
2-
4

視
幼

兒
學

習
狀

況
，

安
排

適
當

的
課

程
、

活
動

、
情

境
與

普

通
班

幼
兒

進
行

融
合

學
習

。
（

3

分
）
 

 
輔
導
紀
錄
 

 
 

 

3-
3

教
材

發
展

與
編

選
（

12
分
）
 

3-
3-
1

依
據

幼
兒

學
習

需
要

選

擇
、
修
編
或
自
編
教
材
。
（
3
分
）

 

提
供
可
資
辨
識
教

材
、
功
能
等
相
關
文

件
 

 
 

 

＊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19
條
 

3-
3-
2

教
材

難
度

適
合

幼
兒

需
求

（
功

能
性

、
具

體
性

等
）

。
（

3

分
）
 

 

提
供
可
資
辨
識
教

材
、
功
能
等
相
關
文

件
 

 
 

 

3-
3-
3

教
學

媒
材

的
使

用
符

合
幼

兒
特

質
（

圖
片

、
圖

像
、

文
字

、

多
媒
體
等
）
。
（
3
分
）
 

 

提
供
可
資
辨
識
教

材
、
功
能
等
相
關
文

件
 

 
 

 

3-
3-
4

能
妥

善
管

理
與

應
用

教

材
、
教
具
。
（
3
分
）
 

 
教
材
教
具
管
理
規
定

及
儲
藏
空
間
等
 

 
 

 



 
4

3-
4

評
量

運
用

與
執
行
（
8
分
）

3-
4-
1

運
用

多
元

評
量

方
式

瞭
解

幼
兒

起
始

能
力
、
學

習
成

效
。
（

4

分
）
 

 
提
供
評
量
工
具
、
或

其
他
文
件
 

 
 

 
＊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18
、
19

條
 

3-
4-
2

每
學

期
對

幼
兒

的
學

習
成

效
做

評
估

與
檢

討
（

幼
兒

學
習

檔

案
）
。
（
4
分
）
 

 
學
習
檔
案
、
檢
討
紀

錄
或
其
他
文
件
 

 
 

 

4
、

幼
兒

輔
導

（
1
6
分

）
 

4-
1

幼
兒

特
殊

行
為

輔
導

與
策

略
（
6
分
）
 

4-
1-
1

幼
兒

基
本

資
料

與
訪

談
幼

兒
主

要
照

顧
者

紀
錄

詳
實

。
（

3

分
）
 

 
紀
錄
文
件
 

 
 

 

＊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18
、

27
、
28

條
 

4-
1-
2

個
案

輔
導

紀
錄

詳
實

，
召

開
個

案
研

討
會

議
，

並
邀

請
家

長
、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共
同

參
與

，

並
針

對
情

緒
及

行
為

問
題

擬
定

且

實
施
正
向
介
入
策
略
。
（
3
分
）

 

個
案
會
議
紀
錄
、
輔

導
紀
錄
、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
申
請
鑑
定

安
置
資
料
（
重
新
評

估
、
重
新
安
置
、
酌

減
班
級
人
數
等
）
等

文
件
 

 
 

 

4-
2

轉
銜

輔
導

（
10

分
）
 

4-
2-
1

參
與

訂
定

轉
銜

計
畫

並
納

入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
（
4
分
）

 
計
畫
等
資
料
 

 
 

 
＊

特
殊

教
育

法
18

條
、

31
、
46

條
 

＊
10
8-
11
2
學

年
度

學
前

特
殊

教
育

推
動

計
畫

1-
3 

4-
2-
2

協
助

於
限

期
內

邀
請

相
關

人
員

召
開

轉
銜

輔
導

會
議

，
確

實

完
成

轉
銜

與
特

教
通

報
網

通
報

手

續
並

進
行

後
續

追
蹤

輔
導

（
至

少

協
助
追
蹤
輔
導
半
年
）
。
（
3
分
）

 
紀
錄
文
件
 

 
 

 

4-
2-
3

協
助

參
與

辦
理

符
合

家
長

與
幼

兒
需

求
的

多
元

轉
銜

相
關

活

動
。
（
3
分
）
 

 
紀
錄
或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2022/1/18

1

110學年度學前特教評鑑研習
主題：

106年學前特教評鑑資料分享

日期：111/1/25(二)
地點：仁武區仁武特殊學校
主講：苓雅區五權國小陳冠廷

評鑑與生活

找尋價值感
角色不同，需要的價值認同肯定不同

時間管理
一天2小時，一周2小時

評鑑與生活(續)

生命應該浪費在……
IEP、教學、親師溝通、專業間溝通、評鑑

追劇、與家人相處、種花、理財……



2022/1/18

2

有的v.s.沒有的
 人總在失去後，才知道擁有的可貴，
才懂得珍惜，但一切都太遲了，把握當
下
健康V.S.工作
生活V.S.工作
珍惜周遭人事物V.S.工作

有的v.s.沒有的(續)
正向思考

看到自己有的
經歷無數次評鑑，誠實面對自己為上策

現有呈現 值得一生回味
憑空出現 必然食之無味

付出與行銷
 付出
專業度、投入心力
人人都是優秀的，平時投入也是豐富的

以孩子為中心，任何付出的紀錄、過程，
都是很好的評鑑素材

教學為主，評鑑為輔
多少食材，出多少道菜

指標有做有分
真的做不到的指標，盡可能放入能沾上邊的內容
即可(或者重複其他指標內容也無妨)



2022/1/18

3

付出與行銷(續)
行銷
評鑑講求包裝，站在評審角度，安排呈現
評鑑內容(讓評審簡單能看懂)
活用拉箭頭直線、加框框、色彩變化

自我訴求：
模組化，每次評鑑都能續用

心態調整：
以全校為受評角色去看待，評鑑能讓學校檢視特
教施行狀況及砥礪受評鑑的老師自己

評鑑資料分享討論
 106年五權國小評鑑分享討論
(以五權國小106年評鑑檔案為例，與大家分享)
希望能給大家一些幫助，人人都有自己適合的
方式

歡迎大家提問，相互交流

評 鑑 指 標
行政支持（19分）



2022/1/18

4

評 鑑 指 標
人力資源發展與運用（18分）

評 鑑 指 標
課程與教學（47分）

評 鑑 指 標
幼兒輔導（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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